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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香
港之主要營業地點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起遷往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54樓。

承董事會命
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蔡燕玉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蔡燕玉博士、李明達先生及蘇建誠博士；非執行
董事施維德先生、馮軍元女士、吳秀瀅女士、潘爾文先生及蘇詩琇博士；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Francis Goutenmacher先生、周素媚女士、陳瑞隆先生及楊子江先生
組成。


